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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文物保护条例

（1986年 7月 24日吉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 根据 2002年 11月 28日吉林省第九届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《吉林省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吉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〉

等 14 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修改  2007 年 5 月 24 日吉林

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订  

根据 2017 年 3 月 24 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《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关于修改和废止〈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〉等 21件地方

性法规的决定》修改  根据 2024年 11月 27日吉林省第十

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《吉林省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〈吉林省无线电管理

条例〉等 9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修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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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文物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，

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涉及文物的保护、考古发

掘、收藏及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。

第三条  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：

（一）具有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、古城

址、古墓葬、古窑址、古建筑和石刻、壁画；

（二）与重大历史事件、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以

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、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

要史迹、实物、代表性建筑；

（三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、工艺美术品；

（四）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、艺

术、科学价值的手稿、图书资料等；

（五）反映历史上各时代、各民族社会制度、社会生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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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生活、社会文化的代表性实物；

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

样受国家保护。

第四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

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。

公安、工商行政管理、建设、海关等有关部门，应当依

法履行保护文物的职责。

第五条  文物保护经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

算，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加，专款专用。城市维护费

中用于文物维修的费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文物保护事业进行捐赠。

对文物保护事业进行捐赠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按照国

家相关规定给予减免税的优惠待遇。

    第六条  对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者

个人，由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文物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

奖励。

第二章  不可移动文物

第七条  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市、县级文物

保护单位中，选择具有重要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建议确

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或者直接建议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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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，报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。

市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市、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

政部门建议确定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，并报省人民政

府备案。

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，由县级

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和初步审核，并对其名称、

类别、位置、范围等予以公布。

第八条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

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由所在地市、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

政部门会同规划行政部门在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后一年内提出

划定方案，经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会同规划行政部门审

核后，报省人民政府审定公布。

市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由市、

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会同规划行政部门提出划定方案，

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公布，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

门备案。

第九条  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起一年内，由所在地

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建立记录档案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

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记录档案一式五份；市级文物保护

单位的记录档案一式四份；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记录档案一

式三份。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应当报该级文物保

护单位的上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备案，全国重点文物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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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单位记录档案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。

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起一年内，由所在地人民

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设立保护标志和界桩。

第十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文物保

护单位的标志说明和界桩以及其他保护设施。

第十一条 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，不得从事下

列活动：

（一）存放或者排放危害文物安全的易燃易爆和腐蚀性

物品；

（二）建造坟墓以及焚烧丧葬、祭祀用品；

（三）擅自从事取土、挖沙、采石和修筑沟渠等活动；

（四）危及或者可能损坏文物的其他活动。

第十二条  在地下文物较为集中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

范围内，不得种植可能危害地下文物的植物。

第十三条  尚未开放的不可移动文物，不得允许国内专

业研究人员以外的人员参观、考察。

第十四条  使用不可移动文物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根据

文物的保护级别与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签订使用协议，严格

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，不得改建、损毁和拆除文物，

并负责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和养护。

第十五条 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的

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。按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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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有关规定制订保护规划和专项保护措施。

第三章  考古发掘

第十六条  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全省的文

物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工作。

从事考古发掘工作，应当取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颁发

的考古发掘资质证书。

第十七条 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和历史文化名城、名

镇的改造与开发，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人民政府文物行

政部门组织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。

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考古调查、勘探申

请之日起十五日内，组织考古调查、勘探。考古调查、勘探、

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。

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发现文物的，按照法律、行政法

规的规定处理。未发现文物的，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

当在考古调查、勘探结束之日起三日内，书面通知建设单位。

第十八条 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，应当保护现场，

并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。

第十九条  考古发掘中的重大发现，须由省人民政府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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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行政部门或者其确定的单位对外公布。

第四章  馆藏文物

第二十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组织建立有地方特色

的博物馆、纪念馆、陈列馆。优先发展门类空缺和体现地区

文化、行业特点的专题性博物馆。

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兴办博物馆、纪念馆、陈列

馆。

第二十一条  有文物收藏的博物馆、纪念馆、陈列馆和

其它文物收藏单位，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

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。

第二十二条  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建立馆藏文

物核查、鉴定制度。

第二十三条 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离任前，

应当通过其主管部门或者文物行政部门的文物移交核查。

第二十四条  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建立、健全文物的收藏、

保护、研究、展示等规章制度。

馆藏一级文物、二级文物，应当设专库、专柜保管，配

备安全设备。不具备保管条件的，由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

门指定单位代为保管或者依法调拨。

第二十五条  内容涉及我国疆域、外交、民族关系或者

天文、水文、地理等科学资料的石刻和未发表的墓志铭，禁



8

止拓印出售或者翻刻出售。

第二十六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国外提供我省尚未

公开发表的文物拓片、照片、图纸、古墓壁画摹本及文字资

料。

第五章  民间收藏文物

第二十七条  除法律规定不得买卖的文物外，公民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文物可以依法流通。

第二十八条  文物拍卖企业拍卖文物应当在文物拍卖公

告发布三十日前，将文物拍卖资料报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

门审核。

第二十九条  设立文物商店，申请人应当依法向所在地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注册后，向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

提出设立申请。

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做

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，并书面通知申请人。

第六章  法律责任

第三十条 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，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文物

保护设施和标志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给予

警告，责令恢复原状；情节严重的，可并处二百元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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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 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，在文物保护

单位的保护范围内擅自从事取土、挖沙、采石和修筑沟渠等

活动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对文物

造成损坏后果严重的，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二条 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，没有取得国

务院文物行政部门颁发的考古发掘证书，擅自进行考古发掘

的，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造成文

物损坏的，按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处理。

第三十三条 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，进行大型基

本建设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改造与开发，施工前未经省人

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考古调查、勘探强行开工的，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予以制止；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

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造成文物损坏的，按照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处理。

第三十四条 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、第三款，在

接到申请后十五日内未组织考古调查、勘探或者考古调查、

勘探结束后未在三日内书面通知建设单位的，由有关部门对

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批评教育；造成后果的，依法

给予行政处分；造成损失的，由其所在单位予以赔偿，所在

单位赔偿后，可以向直接责任人员追偿。

第三十五条  文物拍卖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有关

拍卖文物审核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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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改正。

第三十六条  文物行政部门以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

人员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

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第七章  附则

第三十七条 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